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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潘勤刚

“被告自愿支付给原告赔偿款1万元，本次事
故一次性了结，双方不存在其他任何纠纷。”日
前，市人民法院大溪法庭内，随着双方在调解协议
上签字，这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终于尘埃落
定。

法官提醒被告，一定要吸取这次教训，将犬只
用绳索系住或者关在笼子里，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饲养宠物要文明。然而，因不文明饲养导致的
宠物伤人事件常有发生，因此引发的纠纷也屡见不
鲜。

散养土狗致人受伤，全责

去年 10月 28日晚上，王大爷走路经过大溪镇
安平西路时，有两条中等体型的土狗朝他跑了过
来。王大爷有些害怕，站在原地不敢动。

两条狗除了叫，还扑向王大爷。他下意识地往
后退，不料却摔倒了。之后，狗主人潘先生过来，
将两条狗赶跑。

王大爷伤得不轻，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治疗。
经诊断，他腰 3椎体压缩性骨折，右腕桡骨骨折。

“我住院6日，出院后在家卧床休息3个月。”王大爷
称，后来他的右手骨折处长时间疼痛，又到医院复
诊。

王大爷和潘先生是同村人。对于赔偿金额，双
方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村里调解未成功后，王大
爷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主张赔偿 2.8万余元，包括
医药费、急救费、护理费等。

承办法官了解到，事发时，潘先生家的狗处于
散养状态；事发后，潘先生未垫付任何医药费，这
让王大爷非常不满。

开庭前，法官组织双方调解。潘先生认为，之
前王大爷主张的医药费比较多，他不愿意接受。法
官审查王大爷的合理赔偿费用，应为近2万元。

“你饲养的狗处于散养状态，你未对动物采取
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根据《民法典》规定，你
得负全责。”法官向潘先生释法。

同时，王大爷也愿意就赔偿金额方面作出让
步。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潘先生支付赔偿款 1
万元。

根据《民法典》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
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用砖头扔狗，自己承担20%

2019年6月19日，郑阿婆在村里走动时，被两
条散放在路边的狗撕咬倒地。狗主人严先生发现
后，立即制止，并将郑阿婆送到医院治疗。

经诊断，郑阿婆全身及脸上多处被咬伤出血，
腰 1椎体骨折。住院治疗期间，共花费医药费 2.9
万余元。

郑阿婆称，她住院期间，严先生一次也没来探
望过她，仅拿出1万元的医药费，之后她要求对方
赔偿医药费等，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

经协调无果后，郑阿婆将严先生起诉至市人民
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等共计4.2万余元。

严先生辩称，是郑阿婆先用砖头扔向狗，才导

致其被狗咬了，他愿意承担30%的医药费。郑阿婆
称，之所以用砖头扔向狗，是因为害怕狗，想以此
方式将狗赶跑。

法院审理后认为，严先生饲养和管理且未被绳
索拴养的犬只在公众场所出现，这是个潜在的危险
源。严先生却没有采取主动、积极和有效的方式方
法对犬只进行管理、约束和控制，因此应在本案中
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与此同时，郑阿婆发现
犬只时，距离犬只尚有 10余米的距离，应当能够
清晰地辨别危险程度和状态，并据此采取相应适当
的措施和行为。然而，郑阿婆却选择了用砖块投掷
这一可能激怒犬只的错误措施，对自身遭受的损害
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最后，法院确定严先生承担 80%的责任份额，
郑阿婆承担20%的责任份额。

根据《民法典》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
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
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禁养烈性犬伤人，免除伤者过失
责任

叶先生是卖酒的，店门口养着一条藏獒。邻居
朱大妈经过店门口时，被藏獒咬伤了。她的大腿、
手和臀部都有伤口，伤情不轻。

朱大妈被送往医院治疗，花费了一大笔医药
费。对于藏獒咬人一事，叶先生是承认的，并预付
了3万元的医药费。

不过，因赔偿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气愤的朱大妈曾跑到叶先生店里，砸了他的一瓶
酒。叶先生报警，朱大妈赔了酒钱，但她心里的怒
气并未消除。

之后，朱大妈将叶先生起诉至法院，要求其再
赔偿4万多元，包括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当庭发生争吵。对于被藏
獒咬的经过，双方说法有分歧。朱大妈说，藏獒
是突然跑出来咬了她的。而叶先生说，藏獒是关
在笼子里，朱大妈挑逗它，它才挣脱笼子跑出来
咬人。

叶先生说，只要是合理的费用，他愿意支付。
法官组织调解，但双方不欢而散。不过，双方

均申请对费用进行鉴定。
经鉴定，医药费近3万元，误工75天，护理60

天。法院安排再次开庭。庭审前一天，法官再次组
织双方调解。

法官按判决的标准基本估算了各项合理损失，
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说明。经过“背靠背”的调
解，双方达成了协议：扣除预付款后，叶先生再支
付给朱大妈2.37万元。

根据《民法典》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
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官称，被侵权人被禁止饲养的烈性犬造成损
害的，即使存在一定过失，也不用承担责任。

收养的流浪狗犯了事，谁担责？

不久前，孔女士将一家餐饮店起诉至市人民法
院，要求其赔偿各项损失1.4万余元。

孔女士养了一只比熊犬，平时对它爱护有加。
去年12月6日，孔女士遛狗时经过这家餐饮店的后
门，店门口的黄狗将比熊犬咬伤了。

比熊犬伤得较重，孔女士将它送到宠物医院就
诊。经诊断，比熊犬出现肋骨分离骨折、肺出血等
症状。孔女士称，光是医疗费，她就花了 1.4万余
元，为此她还误工3天，误工费也要算上。

事情发生后，孔女士多次找餐饮店协商医疗费
等事宜，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提起诉讼。

开庭前，法官组织双方调解。餐饮店称，这条
黄狗原先是条流浪狗，店长看它可怜，每天给它点
吃的。久而久之，黄狗待在餐饮店不走了，他们就
将它养了起来。

餐饮店还说，出事时两条狗都没有系绳，原、
被告双方作为管理人都有责任，其愿意赔偿部分损
失。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
由餐饮店当庭赔偿孔女士 1万元，本案一次性了
结。

《民法典》规定，被遗弃或者逃逸的动物在被
遗弃或者逃逸期间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原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法官称，本案中，鉴于该犬只已由被告收养，
被告是该犬只的实际管理人，犬只收养在先，侵权
行为发生在后，被告作为动物管理人理应承担相应
的管理责任。

不牵绳、不清理粪便，狗主人也会
被罚

《民法典》指出，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
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生活。

《台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也规定，文明饲
养宠物，携带犬只出户应当采取束牵引带等安全措
施，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牵领并注意避让他
人，即时清理犬只粪便。

3月 18日，新河镇霞晖路 100号附近的花坛
上，出现了宠物粪便。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
发现后，查看了附近监控，发现为一条宠物狗所
为。当时，狗主人来遛狗，狗狗排泄后，狗主人未
清理粪便就离开了。

狗主人是附近的住户，姓戴。很快，执法人员
找到了戴某。根据《台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规定，不即时清除饲养的宠物排放的粪便
的，可以处50元罚款。

最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其处以罚款 50
元，并责令其清除狗狗的粪便。

2020年以来，对于不即时清理犬只粪便的行
为，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处罚了近 10起。犬只的
排泄物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遛狗不牵绳对其他市
民有潜在的人身安全隐患。

根据《台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在城市、
镇建成区内携带犬只出户未采取束牵引带等安全措
施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0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自该条例实施以来，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已对几十名遛狗不牵绳的市民进行了
处罚。

执法人员称，处罚不是目的，希望通过处罚，
能进一步规范市民的养犬行为，做到文明养犬、安
全养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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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为了狗伤人后的赔偿问题争个不
休，不如防患于未然，杜绝此类事件的发
生。

正如《民法典》规定的，饲养动物应当
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
人生活。而狗伤人事件的发生，很大原因是
饲养者不讲社会公德，不遵守法律法规。

对于爱狗人士而言，养犬给他们带来了
欢乐和慰藉；但对怕狗人士来说，散养的犬
只让他们感到害怕。饲养者遛狗不牵绳，不
清理狗狗粪便，这都妨碍了他人的生活。

养犬行为是个人素质和社会责任的综合
体现，反映了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
度。不文明养犬行为，不仅带来了环境污
染、犬只伤人等社会问题，更破坏了城市文
明形象。

5月1日起，《台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正
式实施。该《条例》对管理体制，免疫与登
记，养犬行为规范，收容、领养与经营、违
法养犬责任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作为养犬
人，一定要遵守 《条例》 规定，依法养犬、
文明养犬。

在重点管理区内，养犬人携犬出户应当
避开上下班高峰期等时间和人员密集区域，
主动避让他人；犬只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携带，应使用 1.5 米以内的牵引带牵领，且
每人牵领不得超过一只；进入公共楼道、电
梯等狭小空间，采取为犬只佩戴嘴套、收紧
牵引带、怀抱、装入犬笼或者犬袋等安全措
施；乘坐小型出租汽车，需征得驾驶员以及
同乘人员同意。

没有设置禁入标识的公园、广场等公共
场所，市民可以遛狗。但在重点管理区内要
为犬只佩戴犬牌，采取有效措施，即时清理
犬只排泄物，并且不得放任犬只影响环境卫
生、破坏公共设施。

对于不文明养犬行为，还要加大处罚力
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提高市民依法
养犬、文明养犬、规范养犬意识。

依法养犬
文明养犬

狗伤人，谁之责？

广告


